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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 汉 学 院 文 件

武院政字〔2018〕64号

武汉学院课程考核管理办法（修订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课程的考核是评估学生学习质量的重要环节。为

规范课程考核工作，客观有效地评估学生学习效果，提高人才

培养质量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我校本科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所列课程的考核

由行程式评估与终结性考核两部分组成。课程考核是关注学生

学习的过程与效果，评估学生的学习质量以及学生的课程学习

是否达到课程的预期目标和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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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所有课程在开课前均应明确该课程的考核方式及

评价标准，且应在开课前告知学生。学生对考核结果有疑问可

于开学一周内向所在院系提出查分申请。

第四条 学校教学委员会是认定课程考核结果的权威机

构。出于专业差异性的考虑，学校教学委员会授权各教学单位

的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专业委员会在基本评估原则之内确认评估

结果。

第二章 考核方式

第五条 课程考核应根据学校确定的毕业生基本素质、人

才培养方案与课程目标的基本要求，采用适当的行程式评估方

式客观地考核评价学生学习质量，包括知识应用、思维能力、

实践能力、口头和书面交流能力、创新能力，以及全人发展的

各项素质等方面的发展。

第六条 课程学习的行程式评估是对学习过程的评价，应

注意有效性与真实性，评估内容的设计应当包含对课程学习特

性的理解，根据不同学习要求选择相应评估方法，如作业、读

书报告、项目、实验、演示、案例分析、课堂讨论、课外探索、

社会实践、社会调查以及各种形式的课堂参与，以激发不同基

础学生持续学习的积极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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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课程考核需严格执行课程教学大纲，实行行程式

评估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式，二者比例原则上考

试课程不突破 4:6，考查课程不突破 6:4。比例要在《课程教学

方案》中予以明确，若有突破，需经各教学单位教学指导委员

会审核，校教学委员会同意。

第八条 终结性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方式，专业委员

会需根据课程的特点和要求予以明确。考试课程原则上采用试

卷考核，拟采用非试卷考核的需提前向各教学单位教学指导委

员会提交申请，并报校教学委员会备案。非试卷类考试课程可

采用上机、口试、撰写实验报告等方式。考查课程可采取试卷

考核（闭卷或开卷）、口试、笔试与口试相结合、撰写论文（设

计）、撰写调研报告、上机等方式进行考核。

第九条 凡两位及以上任课教师所授同一课程，均应采用

“五统一”的要求进行考核评价。即统一课程教学大纲，统一

教材，统一教学内容，统一考试内容，统一评价标准与方式。

第十条 试卷类考试课程的终结性考核一般安排在每学期

18-19周进行，教务处负责考核工作的整体规划布局，各教学单

位负责本单位考核工作的编排及具体的组织实施。非试卷类考

试课程及考查课程的终结性考核由各教学单位自主组织，须提

前将考核安排报教务处备案后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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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课程考核的命题及保密规范

第十一条 课程考核的命题须由讲师或讲师以上职称的主

讲教师完成，如主讲教师不具备讲师职称，应由科目组完成命

题。凡实行统一试卷考核的课程，原则上应成立 3 人以上的命

题小组负责命题工作。非试卷类考核课程的命题，须根据课程

内容和学习要求明确考核内容、组织形式及评分标准。涉及多

名任课教师的课程其评价标准由任课教师共同讨论决定并统一

执行。

第十二条 课程考核命题应以课程教学大纲为依据，体现

课程预期目标与学习成果要求，覆盖整个学期的教学内容，题

型合理，难易程度恰当，份量适中。试题应严谨明确，避免多

义、歧义或误解。

第十三条 试卷类考核课程的试卷命题须分 A卷和 B卷，

且 A、B卷内容不得有重复（与上一学年的 A、B卷重复率应控

制在 30%以内），同时提供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。命题教师须

在命题前填写试卷类考核课程命题双向细目表，审核通过后方

可命题。科目组组长或其指定的教师对试卷进行审核并填写试

卷类考核课程试卷审核表，如审核发现问题，命题教师应根据

审核人的建议进行修改，直至审核通过。非试卷类考核课程的

命题须填写非试卷类考核课程说明及审核表。所有命题均须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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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科目组及专业委员会主任审核确认，教学秘书在汇总后，在

规定时间内交教务处备案，不得影响试卷的印制及考试安排。

第十四条 凡涉及试卷命题、印刷、装订、运输、保管的

部门、任课教师和工作人员，都应严肃、认真地做好试卷的安

全保密工作。有关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将试题泄露或透露给他

人，也不得将试题的印刷时间、地点、存放处等其他涉及试卷

工作的有关内容透露给无关人员。

第四章 学习成果评价、试卷评阅与资料保存

第十五条 任课教师应当本着科学合理、严谨严格、公平

公正的原则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与评阅试卷，任何单位和个人

不得干扰。试卷评阅过程应科学化、标准化、制度化。

第十六条 任课教师须在课程考试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完

成试卷评阅，登录教学管理信息系统录入成绩，并将成绩和试

卷送交各教学单位审核，各教学单位将成绩收齐审核汇总后交

教务处。

第十七条 任课教师应对本课堂学生总体成绩进行分析，

考试成绩分布应合理。对于考试成绩异常以及所反映出的问题，

科目组应进行分析和书面说明。院系教学指导委员会应向校教

学委员会递交书面处置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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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任课教师要注意行程式评估资料的搜集与保

存。行程式评估资料包括学生阶段性学习成果和过程性考核应

用成绩表。阶段性学习成果可以是学习情况记录单、小组学习

成果、课程论文、读书报告、案例分析等。行程式评估的各项

考核需保存的原始资料不少于 1份。课程结束后，由任课教师

整理好后随考核资料一并放入档案袋交开课单位存档。

第十九条 期末考试试卷和考查课程的资料统一存放于开

课教学单位资料室备查，直至学生正常毕业后 4 年。补缓考、

重修、毕业后考试试卷由各教学单位保管，存期至学生正常毕

业后 4 年。试卷按学期顺序存放，存放及查阅时应履行登记手

续。

第二十条 教务处与各教学单位有关工作人员应办理试卷

保管的交接登记手续，防止试卷丢失、损毁、被盗等情况的发

生。

武汉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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